附件7

融合通知书
收养申请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送养人（单位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等要求，   （收养申请人）   收养能力经评估为合格。现请收养申请人、送养人（单位）和被收养人自收到《融合通知书》起5日内共同到本收养登记机关办理融合手续，签订融合期临时抚育照料协议。收养申请人与被收养人融合时间不少于30日。逾期未办融合手续的，无特别理由将视为自动放弃。
（收养登记机关盖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注：本通知书一式三份，收养申请人一份，送养人一份，收养登记机关存档一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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